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雅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4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雅雯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張雅雯於民國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

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

投基督教醫院（下稱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

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

護理師吳嘉蓉在急診室病床區（緊鄰急診室護理站），告知

張雅雯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之際，張雅

雯明知吳嘉蓉為醫事護理人員且正執行醫療業務，卻僅因個

人主觀感受吳嘉蓉態度不佳，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

業務之犯意，對吳嘉蓉大聲咆哮，並言稱：「妳這種人不適

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繼撥打電話

給友人稱要打死吳嘉蓉等語（吳嘉蓉未直接聽聞此話語，此

部分所涉恐嚇罪嫌，由本院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南

基醫院人員見狀立即報警，待警員到場後，張雅雯仍承前犯

意，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吳嘉蓉斯時所在之急

診室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

大衝突，而以此方式妨害吳嘉蓉執行醫療業務。

貳、程序部分

　　本案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張雅雯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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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皆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又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及功能，尚無違法

不當、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復均與本案具關連

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

定，俱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就醫之客觀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

稱：當天因為告訴人吳嘉蓉的態度不好，所以我只有說要投

訴她，並沒有向告訴人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

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也沒有撥打電話給我的朋友說

要打死告訴人云云。

二、被告於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

縣○○市○○路000號之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

醫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

院護理師即告訴人在急診室病床區，告知被告應依規定更換

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而屬正在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

人員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頁43），亦有如附

件所示之證據存卷為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

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

「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考諸刑法

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所謂「其他非法之方

法」，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

自由之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然本於該條項規定於10

6年5月10日修正時，就具應刑罰性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

手段增設「恐嚇」、「其他非法之方法」，乃立法者為完善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保障，則行為人所為，是否該當

「其他非法之方法」，其判斷自應綜合行為人對醫事人員於

執行醫療業務時之整體言行舉止，程度上是否已達妨害醫事

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非能僅擷取行為人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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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言行，或前後逐一割裂審查，而認其個別言行不至於妨害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或僅屬醫療法之行政裁

罰事項，致失修法本旨，始能杜絕日益滋長之醫療暴力事

件。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走到急診室內被告所在

的病床區，手拿檢查服放在病床上，口頭告知被告要更換檢

查服照X光，被告突然情緒激動對我大聲咆哮，說我什麼態

度、口氣差，不要照X光並要求抽血驗肝功能。後來被告表

示背痛要施打止痛劑，因她沒有家屬陪同，所以由另一位護

理師至藥局協助領藥，過程中被告仍大聲吆喝要求施打止痛

劑，我回應她已經有人到藥局幫忙領藥，被告就開始大聲怒

斥我口氣及態度差，除了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

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還拿自己手機打電話說要找

人打死我。之後醫院通報警方到場，被告就開始情緒失控下

床，擅自拔除點滴，且往我方向衝過來等語（警卷頁2、

3）；於檢訊時亦具結指證上情一致（偵卷頁52）。另同在

現場之證人曾子嘉證稱：我是告訴人的同事，是現場值班的

醫護人員，被告當時用口頭咆哮跟恐嚇告訴人，時間超過10

分鐘以上，我還有聽到被告說要打死告訴人，後來告訴人擅

自拔出針頭後，有離開床位且以肢體逼近告訴人等語（偵卷

頁29、31、52）、證人胡詩昌證稱：我是派駐在南基醫院的

保全，案發當天是值勤大夜班，有醫師出來請我進入急診室

看診區協助制止被告，當我進入看診區時，就看到被告一直

在針對告訴人，還對告訴人咆哮等語（偵緝卷頁61、63）。

㈡、前開證人既皆與被告素昧平生，僅偶然因被告至南基醫院急

診而萍水相逢，衡情度理，本無可能任意虛捏杜撰被告有咆

哮及出言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擅自拔除

點滴後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具體情節，而被告

雖執詞否認各證人所指證之上情，但也自承其當時認為告訴

人態度不好，想要投訴告訴人等語（偵緝卷頁32），則自被

告就醫過程對告訴人態度之不滿情緒，再佐以南基醫院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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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病床區之監視器畫面（偵卷頁35、37），當時位在急診室

病床區、坐在病床上且左手已安置點滴輸液之被告，於醫院

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先撥打電話對外聯繫，繼於醫

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5分許，伸起右手並以食指指向緊鄰

病床區、為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雖監視器畫面未錄得護理

站，然自後續到場處理之員警密錄器影像可知，被告右手食

指所指方向即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詳院卷頁68），顯見其

對告訴人已非僅止於情緒上不滿，甚至進一步與告訴人生言

詞衝突，此亦可由警員嗣接獲報案到場處理，自配戴之密錄

器所錄得，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即案發日凌晨5時48分許，見

警員現身，仍續與緊鄰病床區之護理站內之告訴人隔空爭

論，接著於密錄器時間凌晨5時54分許起（醫院監視器時間

為凌晨5時40分；詳偵卷頁37、39），脫離點滴且下病床

後，即情緒激動、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

逼近，惟遭護理站人員攔阻等情，而獲得核實，復據本院勘

驗綦詳並載明筆錄及截圖附卷（院卷頁43-50、67-88）。

㈢、互核前開證人與被告之證、供述，暨綜佐南基醫院監視器畫

面、員警密錄器畫面及相關勘驗筆錄（含錄影畫面截圖）等

客觀卷證，首先即可積極證明被告於警員到場後，有擅自拔

除點滴，並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

逼近、需由護理站人員攔阻之客觀事實。另被告於醫院監視

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使用手機對外聯繫時，仍在醫院病床

上接受點滴輸液，已如前述，對醫院後續醫療計畫亦無所

悉，本不能預期該次醫療處置何時能完成，豈有事先聯繫計

程車前來、使司機在醫院外空等之理？況由警方密錄器畫面

及截圖可知，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凌晨6時1分許離開醫院後即

沿路步行離去，未見計程車在醫院外等候（院卷頁50、8

8），堪認被告使用手機對外聯繫，顯非如其所辯係為電召

計程車前來醫院云云，反較能支持告訴人證稱，被告係以手

機聯繫他人稱要找人打死其之情節為可採，再佐以告訴人於

事發第一時間，便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反應：「她（按：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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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可能有打電話要叫人來…（聲音模糊）所以她打電話要

叫人來，這個言語的威脅」（院卷頁47），而非事後才萌生

被告有撥打電話聯繫他人並揚言將對其不利之說詞，益徵被

告確如告訴人所稱，有使用手機對外聯繫並稱要找人打死其

之行為無疑。末就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至少自案發日

之凌晨5時23分許，即撥打電話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迄至

警員到場後之凌晨5時40分許，仍持續與告訴人有口角爭

執，則被告出於對告訴人不滿之激動情緒，於警員到場前，

口不擇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

態度還那麼差」之鄙視侮辱話語，本符情理，況其中夾雜指

摘告訴人態度不佳之詞，恰為被告本案何以對告訴人心生不

滿之理由，是被告有對告訴人言述該鄙視侮辱話語，亦堪認

明屬實。

㈣、基於以上事實認定，被告因認身分為醫事人員之告訴人態度

不佳，不僅對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咆哮，並以「妳這種人

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一語表達

對告訴人之鄙視侮辱意思，繼又撥打電話給其友人揚言稱要

打死告訴人（告訴人未直接聽聞），嗣警員獲報到場後，被

告仍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

方向逼近，雖各次言行經單獨審查，或未達「強暴」、「脅

迫」之強度，或與「恐嚇」之要件不符，或僅構成醫療法第

106條第1項之行政裁罰事由（違反同法第24條第2項之以公

然侮辱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然綜合評價被告前後所有

言行，其對被害人咆哮、出言鄙視侮辱甚至揚言加害，客觀

上顯已左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否則告訴人何

以中止對被告所進行之醫療業務？醫院又何須報警前來處

理？且嗣警方獲報到場後，公權力既已介入，被告本應有所

克制，詎其猶不知收斂，反而擅自拔除點滴及伴隨肢體動作

往告訴人所在之處逼近，僅幸因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

始未擴大衝突，對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所施

加之心理壓迫更甚，則在被告歷次言行重重進逼、疊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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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從通常一般人觀點，告訴人對被告執行醫療業務與否

之意思決定自由，已然受嚴重妨害，是被告本案所為，足認

該當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要

件。被告雖執其係酒後送醫，故對本案所為均無印象云云為

抗辯，惟被告既可主觀認知告訴人態度不佳，且以此為由而

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於警方到場後之對話過程亦無前

言不對後語之狀況，堪信被告「行為時」對其所為及周遭環

境有明確認知，且憑藉自身主觀認知而據以行事之能力並未

受酒精作用影響，亦即被告就其本案所為已達妨害告訴人執

行醫療業務之程度，當能明確認知，卻執意為之，自有妨害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無訛。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以其他

非法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

以恐嚇手段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容有誤會。被告基

於一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在同一醫療場域，於

密接時間，先後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伴隨

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行為，已然對當時正執行醫療

業務之告訴人造成妨害，各行為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社會

一般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

接續犯之一罪論。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個人主觀對醫護人員

態度之解讀，動輒以上述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打擊醫事人員士氣，影響整體醫療環境，實屬不該；再

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自陳為

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因在家養傷故無業無收入，現已

離婚，並與前夫共同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等家庭生活經濟狀

況，暨檢察官、被告對刑度之意見、被告本案妨害醫事人員

執行醫療業務之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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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除

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外，尚有撥打電話

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等語，復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

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因認被告此部分係涉

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等旨。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5條之恐

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

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

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

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

號、89年度台上字第619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通知之方

式，雖有「直接」及「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由行為人對

被害人為加害之通知及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並明

示其轉知被害人。然而，如為「不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

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而未明示其轉知被害人，自

與刑法第305條之要件未合。

三、經查，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雖據本院認定

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一語如上，然告訴人已明

確證稱，其未直接聽聞此話語，而係醫師在被告旁邊時有聽

到，才報警處理等情詞歷歷（偵卷頁52），則被告既非將此

意欲傷害告訴人之惡害通知直接對告訴人表達，亦無透過他

人轉知告訴人此旨，參前實務見解，要難認與恐嚇危害安全

罪之構成要件相合。至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於警方到場後，又

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一語，惟經本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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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到場處理員警之密錄器檔案，始終未見被告有口出此等話

語（院卷頁43-50、67-88），員警蘇家誼於本院審理時亦證

稱，其提供給法院勘驗之密錄器檔案時序連貫，且其在現場

處理時，也不曾聽聞被告有口出「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

語（院卷頁52），自無從依客觀卷證積極核實被告於警方到

場後，有對告訴人告以此一惡害通知。準此，公訴意旨所

指，或無從認該當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或不能積極

核實有恐嚇言行存在，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

成立犯罪，與被告上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

醫療業務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育良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儀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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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附件：【本案證據清單】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吳嘉蓉

　　1.113年5月19日警詢筆錄（警卷第1至4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二）證人曾子嘉

　　1.113年8月31日警詢筆錄（偵卷第29至33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三）證人胡詩昌

　　1.113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偵緝卷第61至65頁）

（四）證人蘇家誼

　　1.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二、書證部分

（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30012424號卷

（警卷）

　　1.告訴人之報案資料（含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

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

1、12頁）

　　2.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及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暴力案

件通報單（警卷第13、14頁）

　　3.急診室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15至18頁）

　　　

（二）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364號卷（偵卷）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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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年8月31日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偵卷第

　　　27頁）

（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卷（偵緝卷）

　　1.113年11月26日南投分局偵查隊偵查報告（偵緝卷第59頁

　　　）

　　2.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113 年5 月4 日員

警工作紀錄簿（偵緝卷第69頁）

　　　

（四）本院114年度易字第8號卷（本院卷）

　　1.本院勘驗密錄器畫面光碟之筆錄及密錄器畫面截圖（本院

卷第43至50、67至88頁）

　　　　　　

三、物證部分

（一）密錄器畫面光碟1片

（二）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

　　　

四、被告供述部分

（一）被告張雅雯

　　1.113年11月4日警詢筆錄（警卷第9至13頁）

　　2.113年11月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31至33頁）　　　　　　

　　3.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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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雅雯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雅雯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張雅雯於民國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下稱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理師吳嘉蓉在急診室病床區（緊鄰急診室護理站），告知張雅雯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之際，張雅雯明知吳嘉蓉為醫事護理人員且正執行醫療業務，卻僅因個人主觀感受吳嘉蓉態度不佳，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對吳嘉蓉大聲咆哮，並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繼撥打電話給友人稱要打死吳嘉蓉等語（吳嘉蓉未直接聽聞此話語，此部分所涉恐嚇罪嫌，由本院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南基醫院人員見狀立即報警，待警員到場後，張雅雯仍承前犯意，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吳嘉蓉斯時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大衝突，而以此方式妨害吳嘉蓉執行醫療業務。
貳、程序部分
　　本案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張雅雯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皆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又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及功能，尚無違法不當、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復均與本案具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俱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就醫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稱：當天因為告訴人吳嘉蓉的態度不好，所以我只有說要投訴她，並沒有向告訴人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也沒有撥打電話給我的朋友說要打死告訴人云云。
二、被告於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理師即告訴人在急診室病床區，告知被告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而屬正在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頁43），亦有如附件所示之證據存卷為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考諸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之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然本於該條項規定於106年5月10日修正時，就具應刑罰性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手段增設「恐嚇」、「其他非法之方法」，乃立法者為完善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保障，則行為人所為，是否該當「其他非法之方法」，其判斷自應綜合行為人對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時之整體言行舉止，程度上是否已達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非能僅擷取行為人之片段言行，或前後逐一割裂審查，而認其個別言行不至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或僅屬醫療法之行政裁罰事項，致失修法本旨，始能杜絕日益滋長之醫療暴力事件。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走到急診室內被告所在的病床區，手拿檢查服放在病床上，口頭告知被告要更換檢查服照X光，被告突然情緒激動對我大聲咆哮，說我什麼態度、口氣差，不要照X光並要求抽血驗肝功能。後來被告表示背痛要施打止痛劑，因她沒有家屬陪同，所以由另一位護理師至藥局協助領藥，過程中被告仍大聲吆喝要求施打止痛劑，我回應她已經有人到藥局幫忙領藥，被告就開始大聲怒斥我口氣及態度差，除了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還拿自己手機打電話說要找人打死我。之後醫院通報警方到場，被告就開始情緒失控下床，擅自拔除點滴，且往我方向衝過來等語（警卷頁2、3）；於檢訊時亦具結指證上情一致（偵卷頁52）。另同在現場之證人曾子嘉證稱：我是告訴人的同事，是現場值班的醫護人員，被告當時用口頭咆哮跟恐嚇告訴人，時間超過10分鐘以上，我還有聽到被告說要打死告訴人，後來告訴人擅自拔出針頭後，有離開床位且以肢體逼近告訴人等語（偵卷頁29、31、52）、證人胡詩昌證稱：我是派駐在南基醫院的保全，案發當天是值勤大夜班，有醫師出來請我進入急診室看診區協助制止被告，當我進入看診區時，就看到被告一直在針對告訴人，還對告訴人咆哮等語（偵緝卷頁61、63）。
㈡、前開證人既皆與被告素昧平生，僅偶然因被告至南基醫院急診而萍水相逢，衡情度理，本無可能任意虛捏杜撰被告有咆哮及出言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擅自拔除點滴後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具體情節，而被告雖執詞否認各證人所指證之上情，但也自承其當時認為告訴人態度不好，想要投訴告訴人等語（偵緝卷頁32），則自被告就醫過程對告訴人態度之不滿情緒，再佐以南基醫院急診室病床區之監視器畫面（偵卷頁35、37），當時位在急診室病床區、坐在病床上且左手已安置點滴輸液之被告，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先撥打電話對外聯繫，繼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5分許，伸起右手並以食指指向緊鄰病床區、為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雖監視器畫面未錄得護理站，然自後續到場處理之員警密錄器影像可知，被告右手食指所指方向即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詳院卷頁68），顯見其對告訴人已非僅止於情緒上不滿，甚至進一步與告訴人生言詞衝突，此亦可由警員嗣接獲報案到場處理，自配戴之密錄器所錄得，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即案發日凌晨5時48分許，見警員現身，仍續與緊鄰病床區之護理站內之告訴人隔空爭論，接著於密錄器時間凌晨5時54分許起（醫院監視器時間為凌晨5時40分；詳偵卷頁37、39），脫離點滴且下病床後，即情緒激動、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護理站人員攔阻等情，而獲得核實，復據本院勘驗綦詳並載明筆錄及截圖附卷（院卷頁43-50、67-88）。
㈢、互核前開證人與被告之證、供述，暨綜佐南基醫院監視器畫面、員警密錄器畫面及相關勘驗筆錄（含錄影畫面截圖）等客觀卷證，首先即可積極證明被告於警員到場後，有擅自拔除點滴，並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逼近、需由護理站人員攔阻之客觀事實。另被告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使用手機對外聯繫時，仍在醫院病床上接受點滴輸液，已如前述，對醫院後續醫療計畫亦無所悉，本不能預期該次醫療處置何時能完成，豈有事先聯繫計程車前來、使司機在醫院外空等之理？況由警方密錄器畫面及截圖可知，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凌晨6時1分許離開醫院後即沿路步行離去，未見計程車在醫院外等候（院卷頁50、88），堪認被告使用手機對外聯繫，顯非如其所辯係為電召計程車前來醫院云云，反較能支持告訴人證稱，被告係以手機聯繫他人稱要找人打死其之情節為可採，再佐以告訴人於事發第一時間，便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反應：「她（按：指被告）可能有打電話要叫人來…（聲音模糊）所以她打電話要叫人來，這個言語的威脅」（院卷頁47），而非事後才萌生被告有撥打電話聯繫他人並揚言將對其不利之說詞，益徵被告確如告訴人所稱，有使用手機對外聯繫並稱要找人打死其之行為無疑。末就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至少自案發日之凌晨5時23分許，即撥打電話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迄至警員到場後之凌晨5時40分許，仍持續與告訴人有口角爭執，則被告出於對告訴人不滿之激動情緒，於警員到場前，口不擇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之鄙視侮辱話語，本符情理，況其中夾雜指摘告訴人態度不佳之詞，恰為被告本案何以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之理由，是被告有對告訴人言述該鄙視侮辱話語，亦堪認明屬實。
㈣、基於以上事實認定，被告因認身分為醫事人員之告訴人態度不佳，不僅對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咆哮，並以「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一語表達對告訴人之鄙視侮辱意思，繼又撥打電話給其友人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告訴人未直接聽聞），嗣警員獲報到場後，被告仍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逼近，雖各次言行經單獨審查，或未達「強暴」、「脅迫」之強度，或與「恐嚇」之要件不符，或僅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1項之行政裁罰事由（違反同法第24條第2項之以公然侮辱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然綜合評價被告前後所有言行，其對被害人咆哮、出言鄙視侮辱甚至揚言加害，客觀上顯已左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否則告訴人何以中止對被告所進行之醫療業務？醫院又何須報警前來處理？且嗣警方獲報到場後，公權力既已介入，被告本應有所克制，詎其猶不知收斂，反而擅自拔除點滴及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處逼近，僅幸因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大衝突，對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所施加之心理壓迫更甚，則在被告歷次言行重重進逼、疊加效果之下，從通常一般人觀點，告訴人對被告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決定自由，已然受嚴重妨害，是被告本案所為，足認該當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要件。被告雖執其係酒後送醫，故對本案所為均無印象云云為抗辯，惟被告既可主觀認知告訴人態度不佳，且以此為由而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於警方到場後之對話過程亦無前言不對後語之狀況，堪信被告「行為時」對其所為及周遭環境有明確認知，且憑藉自身主觀認知而據以行事之能力並未受酒精作用影響，亦即被告就其本案所為已達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程度，當能明確認知，卻執意為之，自有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無訛。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以恐嚇手段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容有誤會。被告基於一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在同一醫療場域，於密接時間，先後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行為，已然對當時正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造成妨害，各行為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接續犯之一罪論。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個人主觀對醫護人員態度之解讀，動輒以上述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打擊醫事人員士氣，影響整體醫療環境，實屬不該；再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因在家養傷故無業無收入，現已離婚，並與前夫共同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對刑度之意見、被告本案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除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外，尚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等語，復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因認被告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等旨。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89年度台上字第619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通知之方式，雖有「直接」及「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由行為人對被害人為加害之通知及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並明示其轉知被害人。然而，如為「不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而未明示其轉知被害人，自與刑法第305條之要件未合。
三、經查，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雖據本院認定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一語如上，然告訴人已明確證稱，其未直接聽聞此話語，而係醫師在被告旁邊時有聽到，才報警處理等情詞歷歷（偵卷頁52），則被告既非將此意欲傷害告訴人之惡害通知直接對告訴人表達，亦無透過他人轉知告訴人此旨，參前實務見解，要難認與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相合。至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一語，惟經本院勘驗到場處理員警之密錄器檔案，始終未見被告有口出此等話語（院卷頁43-50、67-88），員警蘇家誼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提供給法院勘驗之密錄器檔案時序連貫，且其在現場處理時，也不曾聽聞被告有口出「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院卷頁52），自無從依客觀卷證積極核實被告於警方到場後，有對告訴人告以此一惡害通知。準此，公訴意旨所指，或無從認該當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或不能積極核實有恐嚇言行存在，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被告上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育良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儀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本案證據清單】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吳嘉蓉
　　1.113年5月19日警詢筆錄（警卷第1至4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二）證人曾子嘉
　　1.113年8月31日警詢筆錄（偵卷第29至33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三）證人胡詩昌
　　1.113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偵緝卷第61至65頁）
（四）證人蘇家誼
　　1.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二、書證部分
（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30012424號卷（警卷）
　　1.告訴人之報案資料（含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1、12頁）
　　2.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及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報單（警卷第13、14頁）
　　3.急診室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15至18頁）
　　　
（二）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364號卷（偵卷）
　　1.113年8月31日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偵卷第
　　　27頁）


（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卷（偵緝卷）
　　1.113年11月26日南投分局偵查隊偵查報告（偵緝卷第59頁
　　　）
　　2.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113 年5 月4 日員警工作紀錄簿（偵緝卷第69頁）
　　　
（四）本院114年度易字第8號卷（本院卷）
　　1.本院勘驗密錄器畫面光碟之筆錄及密錄器畫面截圖（本院卷第43至50、67至88頁）
　　　　　　
三、物證部分
（一）密錄器畫面光碟1片
（二）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
　　　
四、被告供述部分
（一）被告張雅雯
　　1.113年11月4日警詢筆錄（警卷第9至13頁）
　　2.113年11月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31至33頁）　　　　　　
　　3.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雅雯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4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雅雯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張雅雯於民國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
    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
    督教醫院（下稱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醫
    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理
    師吳嘉蓉在急診室病床區（緊鄰急診室護理站），告知張雅
    雯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之際，張雅雯明
    知吳嘉蓉為醫事護理人員且正執行醫療業務，卻僅因個人主
    觀感受吳嘉蓉態度不佳，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之犯意，對吳嘉蓉大聲咆哮，並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
    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繼撥打電話給友
    人稱要打死吳嘉蓉等語（吳嘉蓉未直接聽聞此話語，此部分
    所涉恐嚇罪嫌，由本院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南基醫
    院人員見狀立即報警，待警員到場後，張雅雯仍承前犯意，
    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吳嘉蓉斯時所在之急診室
    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大衝
    突，而以此方式妨害吳嘉蓉執行醫療業務。
貳、程序部分
　　本案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張雅雯於本院
    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皆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又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及功能，尚無違法
    不當、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復均與本案具關連性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俱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就醫之客觀事
    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
    稱：當天因為告訴人吳嘉蓉的態度不好，所以我只有說要投
    訴她，並沒有向告訴人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
    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也沒有撥打電話給我的朋友說
    要打死告訴人云云。
二、被告於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
    縣○○市○○路000號之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
    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
    理師即告訴人在急診室病床區，告知被告應依規定更換檢查
    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而屬正在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
    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頁43），亦有如附件所
    示之證據存卷為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
    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
    「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考諸刑法
    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
    」，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
    由之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然本於該條項規定於106
    年5月10日修正時，就具應刑罰性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
    手段增設「恐嚇」、「其他非法之方法」，乃立法者為完善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保障，則行為人所為，是否該當
    「其他非法之方法」，其判斷自應綜合行為人對醫事人員於
    執行醫療業務時之整體言行舉止，程度上是否已達妨害醫事
    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非能僅擷取行為人之片
    段言行，或前後逐一割裂審查，而認其個別言行不至於妨害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或僅屬醫療法之行政裁
    罰事項，致失修法本旨，始能杜絕日益滋長之醫療暴力事件
    。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走到急診室內被告所在
    的病床區，手拿檢查服放在病床上，口頭告知被告要更換檢
    查服照X光，被告突然情緒激動對我大聲咆哮，說我什麼態
    度、口氣差，不要照X光並要求抽血驗肝功能。後來被告表
    示背痛要施打止痛劑，因她沒有家屬陪同，所以由另一位護
    理師至藥局協助領藥，過程中被告仍大聲吆喝要求施打止痛
    劑，我回應她已經有人到藥局幫忙領藥，被告就開始大聲怒
    斥我口氣及態度差，除了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
    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還拿自己手機打電話說要找
    人打死我。之後醫院通報警方到場，被告就開始情緒失控下
    床，擅自拔除點滴，且往我方向衝過來等語（警卷頁2、3）
    ；於檢訊時亦具結指證上情一致（偵卷頁52）。另同在現場
    之證人曾子嘉證稱：我是告訴人的同事，是現場值班的醫護
    人員，被告當時用口頭咆哮跟恐嚇告訴人，時間超過10分鐘
    以上，我還有聽到被告說要打死告訴人，後來告訴人擅自拔
    出針頭後，有離開床位且以肢體逼近告訴人等語（偵卷頁29
    、31、52）、證人胡詩昌證稱：我是派駐在南基醫院的保全
    ，案發當天是值勤大夜班，有醫師出來請我進入急診室看診
    區協助制止被告，當我進入看診區時，就看到被告一直在針
    對告訴人，還對告訴人咆哮等語（偵緝卷頁61、63）。
㈡、前開證人既皆與被告素昧平生，僅偶然因被告至南基醫院急
    診而萍水相逢，衡情度理，本無可能任意虛捏杜撰被告有咆
    哮及出言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擅自拔除
    點滴後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具體情節，而被告
    雖執詞否認各證人所指證之上情，但也自承其當時認為告訴
    人態度不好，想要投訴告訴人等語（偵緝卷頁32），則自被
    告就醫過程對告訴人態度之不滿情緒，再佐以南基醫院急診
    室病床區之監視器畫面（偵卷頁35、37），當時位在急診室
    病床區、坐在病床上且左手已安置點滴輸液之被告，於醫院
    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先撥打電話對外聯繫，繼於醫
    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5分許，伸起右手並以食指指向緊鄰
    病床區、為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雖監視器畫面未錄得護理
    站，然自後續到場處理之員警密錄器影像可知，被告右手食
    指所指方向即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詳院卷頁68），顯見其
    對告訴人已非僅止於情緒上不滿，甚至進一步與告訴人生言
    詞衝突，此亦可由警員嗣接獲報案到場處理，自配戴之密錄
    器所錄得，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即案發日凌晨5時48分許，見
    警員現身，仍續與緊鄰病床區之護理站內之告訴人隔空爭論
    ，接著於密錄器時間凌晨5時54分許起（醫院監視器時間為
    凌晨5時40分；詳偵卷頁37、39），脫離點滴且下病床後，
    即情緒激動、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逼近
    ，惟遭護理站人員攔阻等情，而獲得核實，復據本院勘驗綦
    詳並載明筆錄及截圖附卷（院卷頁43-50、67-88）。
㈢、互核前開證人與被告之證、供述，暨綜佐南基醫院監視器畫
    面、員警密錄器畫面及相關勘驗筆錄（含錄影畫面截圖）等
    客觀卷證，首先即可積極證明被告於警員到場後，有擅自拔
    除點滴，並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
    逼近、需由護理站人員攔阻之客觀事實。另被告於醫院監視
    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使用手機對外聯繫時，仍在醫院病床
    上接受點滴輸液，已如前述，對醫院後續醫療計畫亦無所悉
    ，本不能預期該次醫療處置何時能完成，豈有事先聯繫計程
    車前來、使司機在醫院外空等之理？況由警方密錄器畫面及
    截圖可知，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凌晨6時1分許離開醫院後即沿
    路步行離去，未見計程車在醫院外等候（院卷頁50、88），
    堪認被告使用手機對外聯繫，顯非如其所辯係為電召計程車
    前來醫院云云，反較能支持告訴人證稱，被告係以手機聯繫
    他人稱要找人打死其之情節為可採，再佐以告訴人於事發第
    一時間，便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反應：「她（按：指被告）可
    能有打電話要叫人來…（聲音模糊）所以她打電話要叫人來
    ，這個言語的威脅」（院卷頁47），而非事後才萌生被告有
    撥打電話聯繫他人並揚言將對其不利之說詞，益徵被告確如
    告訴人所稱，有使用手機對外聯繫並稱要找人打死其之行為
    無疑。末就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至少自案發日之凌晨
    5時23分許，即撥打電話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迄至警員到
    場後之凌晨5時40分許，仍持續與告訴人有口角爭執，則被
    告出於對告訴人不滿之激動情緒，於警員到場前，口不擇言
    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
    麼差」之鄙視侮辱話語，本符情理，況其中夾雜指摘告訴人
    態度不佳之詞，恰為被告本案何以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之理由
    ，是被告有對告訴人言述該鄙視侮辱話語，亦堪認明屬實。
㈣、基於以上事實認定，被告因認身分為醫事人員之告訴人態度
    不佳，不僅對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咆哮，並以「妳這種人
    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一語表達
    對告訴人之鄙視侮辱意思，繼又撥打電話給其友人揚言稱要
    打死告訴人（告訴人未直接聽聞），嗣警員獲報到場後，被
    告仍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
    方向逼近，雖各次言行經單獨審查，或未達「強暴」、「脅
    迫」之強度，或與「恐嚇」之要件不符，或僅構成醫療法第
    106條第1項之行政裁罰事由（違反同法第24條第2項之以公
    然侮辱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然綜合評價被告前後所有
    言行，其對被害人咆哮、出言鄙視侮辱甚至揚言加害，客觀
    上顯已左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否則告訴人何
    以中止對被告所進行之醫療業務？醫院又何須報警前來處理
    ？且嗣警方獲報到場後，公權力既已介入，被告本應有所克
    制，詎其猶不知收斂，反而擅自拔除點滴及伴隨肢體動作往
    告訴人所在之處逼近，僅幸因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
    未擴大衝突，對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所施加
    之心理壓迫更甚，則在被告歷次言行重重進逼、疊加效果之
    下，從通常一般人觀點，告訴人對被告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
    意思決定自由，已然受嚴重妨害，是被告本案所為，足認該
    當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要件
    。被告雖執其係酒後送醫，故對本案所為均無印象云云為抗
    辯，惟被告既可主觀認知告訴人態度不佳，且以此為由而妨
    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於警方到場後之對話過程亦無前言
    不對後語之狀況，堪信被告「行為時」對其所為及周遭環境
    有明確認知，且憑藉自身主觀認知而據以行事之能力並未受
    酒精作用影響，亦即被告就其本案所為已達妨害告訴人執行
    醫療業務之程度，當能明確認知，卻執意為之，自有妨害醫
    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無訛。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以其他
    非法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
    以恐嚇手段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容有誤會。被告基
    於一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在同一醫療場域，於
    密接時間，先後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伴隨
    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行為，已然對當時正執行醫療
    業務之告訴人造成妨害，各行為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社會
    一般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
    接續犯之一罪論。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個人主觀對醫護人員
    態度之解讀，動輒以上述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打擊醫事人員士氣，影響整體醫療環境，實屬不該；再
    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自陳為
    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因在家養傷故無業無收入，現已
    離婚，並與前夫共同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暨檢察官、被告對刑度之意見、被告本案妨害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之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除
    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外，尚有撥打電話
    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等語，復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
    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因認被告此部分係涉
    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等旨。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5條之恐
    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
    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
    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
    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
    、89年度台上字第619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通知之方式，
    雖有「直接」及「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由行為人對被害
    人為加害之通知及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並明示其
    轉知被害人。然而，如為「不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行為
    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而未明示其轉知被害人，自與刑
    法第305條之要件未合。
三、經查，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雖據本院認定
    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一語如上，然告訴人已明
    確證稱，其未直接聽聞此話語，而係醫師在被告旁邊時有聽
    到，才報警處理等情詞歷歷（偵卷頁52），則被告既非將此
    意欲傷害告訴人之惡害通知直接對告訴人表達，亦無透過他
    人轉知告訴人此旨，參前實務見解，要難認與恐嚇危害安全
    罪之構成要件相合。至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於警方到場後，又
    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一語，惟經本院勘
    驗到場處理員警之密錄器檔案，始終未見被告有口出此等話
    語（院卷頁43-50、67-88），員警蘇家誼於本院審理時亦證
    稱，其提供給法院勘驗之密錄器檔案時序連貫，且其在現場
    處理時，也不曾聽聞被告有口出「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
    語（院卷頁52），自無從依客觀卷證積極核實被告於警方到
    場後，有對告訴人告以此一惡害通知。準此，公訴意旨所指
    ，或無從認該當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或不能積極核
    實有恐嚇言行存在，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
    立犯罪，與被告上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
    療業務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育良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儀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附件：【本案證據清單】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吳嘉蓉
　　1.113年5月19日警詢筆錄（警卷第1至4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二）證人曾子嘉
　　1.113年8月31日警詢筆錄（偵卷第29至33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三）證人胡詩昌
　　1.113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偵緝卷第61至65頁）
（四）證人蘇家誼
　　1.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二、書證部分
（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30012424號卷
      （警卷）
　　1.告訴人之報案資料（含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
      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1
      、12頁）
　　2.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及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暴力案
      件通報單（警卷第13、14頁）
　　3.急診室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15至18頁）
　　　
（二）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364號卷（偵卷）
　　1.113年8月31日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偵卷第
　　　27頁）

（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卷（偵緝卷）
　　1.113年11月26日南投分局偵查隊偵查報告（偵緝卷第59頁
　　　）
　　2.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113 年5 月4 日員
      警工作紀錄簿（偵緝卷第69頁）
　　　
（四）本院114年度易字第8號卷（本院卷）
　　1.本院勘驗密錄器畫面光碟之筆錄及密錄器畫面截圖（本院
      卷第43至50、67至88頁）
　　　　　　
三、物證部分
（一）密錄器畫面光碟1片
（二）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
　　　
四、被告供述部分
（一）被告張雅雯
　　1.113年11月4日警詢筆錄（警卷第9至13頁）
　　2.113年11月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31至33頁）　　　　　　
　　3.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雅雯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雅雯犯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張雅雯於民國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下稱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理師吳嘉蓉在急診室病床區（緊鄰急診室護理站），告知張雅雯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之際，張雅雯明知吳嘉蓉為醫事護理人員且正執行醫療業務，卻僅因個人主觀感受吳嘉蓉態度不佳，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對吳嘉蓉大聲咆哮，並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繼撥打電話給友人稱要打死吳嘉蓉等語（吳嘉蓉未直接聽聞此話語，此部分所涉恐嚇罪嫌，由本院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南基醫院人員見狀立即報警，待警員到場後，張雅雯仍承前犯意，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吳嘉蓉斯時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大衝突，而以此方式妨害吳嘉蓉執行醫療業務。
貳、程序部分
　　本案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被告張雅雯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皆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又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及功能，尚無違法不當、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復均與本案具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俱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就醫之客觀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稱：當天因為告訴人吳嘉蓉的態度不好，所以我只有說要投訴她，並沒有向告訴人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也沒有撥打電話給我的朋友說要打死告訴人云云。
二、被告於113年5月4日凌晨5時至6時間之某時許，在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南基醫院急診室就醫，且業由南基醫院醫療人員插上針頭注射點滴以實施醫療處置；嗣南基醫院護理師即告訴人在急診室病床區，告知被告應依規定更換檢查服以安排進行X光檢查，而屬正在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頁43），亦有如附件所示之證據存卷為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考諸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之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然本於該條項規定於106年5月10日修正時，就具應刑罰性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手段增設「恐嚇」、「其他非法之方法」，乃立法者為完善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保障，則行為人所為，是否該當「其他非法之方法」，其判斷自應綜合行為人對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時之整體言行舉止，程度上是否已達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非能僅擷取行為人之片段言行，或前後逐一割裂審查，而認其個別言行不至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或僅屬醫療法之行政裁罰事項，致失修法本旨，始能杜絕日益滋長之醫療暴力事件。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走到急診室內被告所在的病床區，手拿檢查服放在病床上，口頭告知被告要更換檢查服照X光，被告突然情緒激動對我大聲咆哮，說我什麼態度、口氣差，不要照X光並要求抽血驗肝功能。後來被告表示背痛要施打止痛劑，因她沒有家屬陪同，所以由另一位護理師至藥局協助領藥，過程中被告仍大聲吆喝要求施打止痛劑，我回應她已經有人到藥局幫忙領藥，被告就開始大聲怒斥我口氣及態度差，除了說「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還拿自己手機打電話說要找人打死我。之後醫院通報警方到場，被告就開始情緒失控下床，擅自拔除點滴，且往我方向衝過來等語（警卷頁2、3）；於檢訊時亦具結指證上情一致（偵卷頁52）。另同在現場之證人曾子嘉證稱：我是告訴人的同事，是現場值班的醫護人員，被告當時用口頭咆哮跟恐嚇告訴人，時間超過10分鐘以上，我還有聽到被告說要打死告訴人，後來告訴人擅自拔出針頭後，有離開床位且以肢體逼近告訴人等語（偵卷頁29、31、52）、證人胡詩昌證稱：我是派駐在南基醫院的保全，案發當天是值勤大夜班，有醫師出來請我進入急診室看診區協助制止被告，當我進入看診區時，就看到被告一直在針對告訴人，還對告訴人咆哮等語（偵緝卷頁61、63）。
㈡、前開證人既皆與被告素昧平生，僅偶然因被告至南基醫院急診而萍水相逢，衡情度理，本無可能任意虛捏杜撰被告有咆哮及出言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擅自拔除點滴後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具體情節，而被告雖執詞否認各證人所指證之上情，但也自承其當時認為告訴人態度不好，想要投訴告訴人等語（偵緝卷頁32），則自被告就醫過程對告訴人態度之不滿情緒，再佐以南基醫院急診室病床區之監視器畫面（偵卷頁35、37），當時位在急診室病床區、坐在病床上且左手已安置點滴輸液之被告，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先撥打電話對外聯繫，繼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5分許，伸起右手並以食指指向緊鄰病床區、為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雖監視器畫面未錄得護理站，然自後續到場處理之員警密錄器影像可知，被告右手食指所指方向即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詳院卷頁68），顯見其對告訴人已非僅止於情緒上不滿，甚至進一步與告訴人生言詞衝突，此亦可由警員嗣接獲報案到場處理，自配戴之密錄器所錄得，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即案發日凌晨5時48分許，見警員現身，仍續與緊鄰病床區之護理站內之告訴人隔空爭論，接著於密錄器時間凌晨5時54分許起（醫院監視器時間為凌晨5時40分；詳偵卷頁37、39），脫離點滴且下病床後，即情緒激動、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逼近，惟遭護理站人員攔阻等情，而獲得核實，復據本院勘驗綦詳並載明筆錄及截圖附卷（院卷頁43-50、67-88）。
㈢、互核前開證人與被告之證、供述，暨綜佐南基醫院監視器畫面、員警密錄器畫面及相關勘驗筆錄（含錄影畫面截圖）等客觀卷證，首先即可積極證明被告於警員到場後，有擅自拔除點滴，並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急診室護理站方向逼近、需由護理站人員攔阻之客觀事實。另被告於醫院監視器時間凌晨5時23分許使用手機對外聯繫時，仍在醫院病床上接受點滴輸液，已如前述，對醫院後續醫療計畫亦無所悉，本不能預期該次醫療處置何時能完成，豈有事先聯繫計程車前來、使司機在醫院外空等之理？況由警方密錄器畫面及截圖可知，被告於密錄器時間凌晨6時1分許離開醫院後即沿路步行離去，未見計程車在醫院外等候（院卷頁50、88），堪認被告使用手機對外聯繫，顯非如其所辯係為電召計程車前來醫院云云，反較能支持告訴人證稱，被告係以手機聯繫他人稱要找人打死其之情節為可採，再佐以告訴人於事發第一時間，便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反應：「她（按：指被告）可能有打電話要叫人來…（聲音模糊）所以她打電話要叫人來，這個言語的威脅」（院卷頁47），而非事後才萌生被告有撥打電話聯繫他人並揚言將對其不利之說詞，益徵被告確如告訴人所稱，有使用手機對外聯繫並稱要找人打死其之行為無疑。末就被告因不滿告訴人之態度，至少自案發日之凌晨5時23分許，即撥打電話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迄至警員到場後之凌晨5時40分許，仍持續與告訴人有口角爭執，則被告出於對告訴人不滿之激動情緒，於警員到場前，口不擇言稱：「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之鄙視侮辱話語，本符情理，況其中夾雜指摘告訴人態度不佳之詞，恰為被告本案何以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之理由，是被告有對告訴人言述該鄙視侮辱話語，亦堪認明屬實。
㈣、基於以上事實認定，被告因認身分為醫事人員之告訴人態度不佳，不僅對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咆哮，並以「妳這種人不適合當護士，長那麼醜那麼胖，態度還那麼差」一語表達對告訴人之鄙視侮辱意思，繼又撥打電話給其友人揚言稱要打死告訴人（告訴人未直接聽聞），嗣警員獲報到場後，被告仍擅自拔除點滴，且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護理站方向逼近，雖各次言行經單獨審查，或未達「強暴」、「脅迫」之強度，或與「恐嚇」之要件不符，或僅構成醫療法第106條第1項之行政裁罰事由（違反同法第24條第2項之以公然侮辱方式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然綜合評價被告前後所有言行，其對被害人咆哮、出言鄙視侮辱甚至揚言加害，客觀上顯已左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意思自由，否則告訴人何以中止對被告所進行之醫療業務？醫院又何須報警前來處理？且嗣警方獲報到場後，公權力既已介入，被告本應有所克制，詎其猶不知收斂，反而擅自拔除點滴及伴隨肢體動作往告訴人所在之處逼近，僅幸因遭南基醫院人員及時攔阻，始未擴大衝突，對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自由所施加之心理壓迫更甚，則在被告歷次言行重重進逼、疊加效果之下，從通常一般人觀點，告訴人對被告執行醫療業務與否之意思決定自由，已然受嚴重妨害，是被告本案所為，足認該當以「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要件。被告雖執其係酒後送醫，故對本案所為均無印象云云為抗辯，惟被告既可主觀認知告訴人態度不佳，且以此為由而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於警方到場後之對話過程亦無前言不對後語之狀況，堪信被告「行為時」對其所為及周遭環境有明確認知，且憑藉自身主觀認知而據以行事之能力並未受酒精作用影響，亦即被告就其本案所為已達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程度，當能明確認知，卻執意為之，自有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無訛。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對於醫事人員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以恐嚇手段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容有誤會。被告基於一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在同一醫療場域，於密接時間，先後鄙視侮辱告訴人、揚言對告訴人不利及伴隨肢體動作朝告訴人方向衝去等行為，已然對當時正執行醫療業務之告訴人造成妨害，各行為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社會一般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接續犯之一罪論。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個人主觀對醫護人員態度之解讀，動輒以上述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打擊醫事人員士氣，影響整體醫療環境，實屬不該；再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因在家養傷故無業無收入，現已離婚，並與前夫共同擔任子女之親權人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被告對刑度之意見、被告本案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除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外，尚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等語，復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因認被告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等旨。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89年度台上字第619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通知之方式，雖有「直接」及「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由行為人對被害人為加害之通知及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並明示其轉知被害人。然而，如為「不確定間接」之方式，亦即行為人將加害之旨通知第三人，而未明示其轉知被害人，自與刑法第305條之要件未合。
三、經查，被告於本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雖據本院認定有撥打電話予友人稱要打死告訴人一語如上，然告訴人已明確證稱，其未直接聽聞此話語，而係醫師在被告旁邊時有聽到，才報警處理等情詞歷歷（偵卷頁52），則被告既非將此意欲傷害告訴人之惡害通知直接對告訴人表達，亦無透過他人轉知告訴人此旨，參前實務見解，要難認與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相合。至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於警方到場後，又對告訴人恫稱：「妳很囂張，要打死妳」一語，惟經本院勘驗到場處理員警之密錄器檔案，始終未見被告有口出此等話語（院卷頁43-50、67-88），員警蘇家誼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提供給法院勘驗之密錄器檔案時序連貫，且其在現場處理時，也不曾聽聞被告有口出「妳很囂張，要打死妳」等語（院卷頁52），自無從依客觀卷證積極核實被告於警方到場後，有對告訴人告以此一惡害通知。準此，公訴意旨所指，或無從認該當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或不能積極核實有恐嚇言行存在，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被告上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慧倫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育良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儀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本案證據清單】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吳嘉蓉
　　1.113年5月19日警詢筆錄（警卷第1至4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二）證人曾子嘉
　　1.113年8月31日警詢筆錄（偵卷第29至33頁）
　　2.113年9月2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51至53頁）【結】
（三）證人胡詩昌
　　1.113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偵緝卷第61至65頁）
（四）證人蘇家誼
　　1.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二、書證部分
（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投投警偵字第1130012424號卷（警卷）
　　1.告訴人之報案資料（含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1、12頁）
　　2.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及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報單（警卷第13、14頁）
　　3.急診室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15至18頁）
　　　
（二）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364號卷（偵卷）
　　1.113年8月31日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偵卷第
　　　27頁）

（三）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403號卷（偵緝卷）
　　1.113年11月26日南投分局偵查隊偵查報告（偵緝卷第59頁
　　　）
　　2.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113 年5 月4 日員警工作紀錄簿（偵緝卷第69頁）
　　　
（四）本院114年度易字第8號卷（本院卷）
　　1.本院勘驗密錄器畫面光碟之筆錄及密錄器畫面截圖（本院卷第43至50、67至88頁）
　　　　　　
三、物證部分
（一）密錄器畫面光碟1片
（二）監視器畫面光碟1片
　　　
四、被告供述部分
（一）被告張雅雯
　　1.113年11月4日警詢筆錄（警卷第9至13頁）
　　2.113年11月4日檢訊筆錄（偵卷第31至33頁）　　　　　　
　　3.114年2月6日本院審理筆錄（本院卷第39至59頁）　　　　　　　


